
2011. 7. 5�┃

星期二
┃

责任编辑：汪嘉林
┃

版式设计：马 丁

新闻热线：

0571- 85212132� � 13857101115

2

新闻

法院公告
2011年7月5日

（2011）杭拱商初字第338号
董根荣：本院受理原告颜其辉诉被告董根荣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1）杭拱商初字第3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拱半民初字第28号
费国军：本院受理原告胡新涛诉被告你、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西湖支公司、朱文革、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支公司、陈敏霞、华
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
拱半民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民初字第1278号

俞哲军：本院受理原告刘斯吉诉你方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363号

俞焕千：本院已受理原告俞国民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归还担保
款10万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次日起的15日内。本
案定于2011年9月20日下午14时4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362号
俞焕千：本院已受理原告王宝仁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原告要求你归还担保
款10万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次日起的15日内。本
案定于2011年9月20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438号

宁波未一进出口有限公司、孙达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
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你们、张佩君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43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871号

胡仁才：本院受理原告方雄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0月11日上午11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870号

胡仁才：本院受理原告方雄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0月11日上午10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869号

胡仁才：本院受理原告方雄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0月11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868号

胡仁才：本院受理原告方雄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10月11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920号

胡仁才：原告宁波市海曙瑞达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与被告胡仁才修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922号
周宁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行诉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证据材料、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923号
童碧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行诉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证据材料、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镇商初字第96号

陈楠、容佳妮、杨敦丰、周丽娜：本院对原告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镇海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1）甬镇商初字第9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1）甬镇商初字第95号

张颖、叶雄正：本院对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海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1）甬镇商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王旭雷、江蕾、朱培建、王飞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镇海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和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定于2011年10月1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丁贤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宇辰起重运输有限公司

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和告知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起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2011
年 10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1）甬仑柴商初字第46号

宁波市北仑区东海春晓金柑合作社、谢正祥：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市北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春晓信用社诉你们和被告宁波
市北仑区春晓兴恒冲件厂、王幼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仑柴商初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民四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1）甬慈浒商初字第41号

霍云浓：本院受理原告俞建芬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甬慈浒
商初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1）甬慈浒商初字第125号

胡旭治：本院受理原告胡海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甬慈浒
商初字第1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新华社方列

7

月
4

日上午， 原温州龙湾区人大代
表黄海春因危险驾驶罪被当地法院一审
判决拘役

4

个月并处罚款
4000

元。

据了解，

6

月
11

日晚上
8

点多， 黄
海春和朋友在龙湾区状元镇龙飞路夜市
摊上吃夜宵， 期间， 黄海春喝了将近一
瓶葡萄酒。 晚上

11

点多离开时， 一身酒
气的她不顾朋友的劝阻， 一定要把车子
开动， 车子刚一起步， 就擦碰到在路边
等人的王某。

醉酒的黄海春没有停车， 继续驾车
离去。 王某随即开车追上了黄海春。 黄
海春提出私了， 被王某拒绝。 黄海春继
续驾车离去， 王某紧追不舍， 终于在机
场大道和耐宝路路口拦下了黄海春的车
子， 随后报警。

经查， 黄海春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

215.5

毫克
／100

毫升 ， 是醉酒驾驶标准
值 （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
100毫升） 的 2

倍多。

法庭上， 黄海春对自己的醉驾事实
供认不讳， 并称当时她并不知道车子擦
碰到王某。 王某第一次追上她时， 她见
朋友已经下车与王某商量赔偿事宜， 她
就继续开车。 “ 我本打算开到路口， 把
车子交给我女儿后再开回去处理 。” 黄
海春说， 没想到才到路口， 就被一群人
围住， 她当场就慌了。

法院审理认为 ， 黄海春违反法律
规定 ， 醉酒驾驶机动车 ， 血液酒精含
量达

215.5

毫克
／100

毫升 ， 其行为已
构成危险驾驶罪 。 由于黄海春醉酒驾
驶发生交通事故后逃离现场 ， 并当场
拒绝接受交警调查 ， 应予酌情从重处
罚 。 又鉴于黄海春归案后能如实供述
罪行 ， 认罪态度好 ， 依法可予从轻处
罚 ， 遂作出上述判决 。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571-87054423

寻 亲 公 告

请弃婴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效证

件来淳安县综合社会福利院认领，如逾期无人认领，我
院将依法给予安置。 淳安县综合社会福利院

2011年7月5日

某女婴，2008 年 10 月 14 日出生，2008
年 10 月 19 日早上 5 时许发现被遗弃在安
阳乡安阳村塘坑 7 号家门口的簸箕里，女
婴内穿绿色花纹衣服，外用一条红色花纹
毛毯包裹，脚上穿着浅红色袜子，随身携带
出生年月纸条 1张。

■本报首席记者金霖萍通讯员陈镇南

本报讯近日， 诸暨市的
3

名青年因涉嫌非
法侵入住宅罪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案件被害人
王俊 （化名） 感慨， 犯罪嫌疑人从“ 逍遥法外”

到被“ 绳之以法”， 绍兴市互联网检务接待中心
发挥了不少的功劳。

去年
12

月凌晨
3

点多， 王俊被楼上租户发
出的噪音吵醒。 王俊随即起床， 上楼敲门希望
他们小点声。 这时， 屋内走出

3

名男子， 气势
汹汹地要把他往屋里拽。 王俊奋力挣脱， 逃回
自己家里。

凌晨
4

点多， 王俊突然听到强烈的敲门声。

王俊和家人都不敢开门， 没想到
3

名男子竟从
窗户爬进他家， 并强行打开门放入另外

3

名同
伙。 进入屋内的男子打伤了王俊及其家人， 连
闻声前来劝解的邻居头部也被砖块击伤。

王俊报警， 派出所民警把
6

名男子全部带
走， 但不久之后他们又被释放。 警方认为， 他
们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去年
12

月， 绍兴市检察院推出了全省首家
互联网检务接待中心， 王俊获知后第一时间登
录该网站， 反映此事。 检察官立即展开调查，

发现王俊反映的内容基本属实， 认为公安机关
应当对此案立案侦查。 随后， 检察官发函要求
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 在检察机关的监督
下， 诸暨警方以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对其中

3

名打人男子立案侦查， 目前此案已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

绍兴市检察院互联网检务接待中心负责人
王常山说， 该中心为检察机关搜集举报线索、

接受民众监督、 行使检察权提供了一个崭新的
平台， 是检察机关适应网络发展、 深化阳光检
务的重要举措。

据悉， 平台开通半年来， 通过网上接待受理案
件

37

件， 直接交办相关部门案件
31

件。

一伙人凌晨进屋伤人

警方不予立案
检方依法监督

■通讯员高欢诸葛宁本报记者余春红

本报讯昨天下午，李某因扒窃价值
833

元的手机一部，被温州鹿城区法院以
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 并处罚金
1000

元。 同一天，宁波江北法院也对扒手
林某以盗窃罪下判。 这是自今年

5

月
1

日
《 刑法修正案

(

八
)

》实施以来，该两地法院
适用修正案新规判的首起扒窃入刑案。

35

岁的李某，江西人，有过两次盗窃
获刑的前科。

4

月
30

日晚上，李某和绰号
“ 老头”的老乡商量，趁“ 五一”放假的时
候偷点东西。

5

月
1

日上午，李某和“ 老头”一起来
到温州瓯海梧田街道梧慈路口公交站
头，寻找下手的目标。 上午

8

点多，一辆
公交车进站，乘客们陆续上车。“ 老头”立
即挤到一个男乘客的前面， 李某则挤到
男乘客后面， 摸走了男乘客裤子口袋里
的一部诺基亚牌手机。

这一幕被其他人看在眼里， 正当两
人想下车走人时， 其他乘客将他们当场
擒住，人赃并获。 经鉴定，被窃的诺基亚
手机价值

833

元。

今年
5

月开始施行的 《 刑法修正案
（ 八）》 第

39

条将刑法第
264

条修改为：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
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

据此，鹿城法院经审理，判决认定李某
等二人均构成盗窃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

8

个月，并处罚金
1000

元。 无独有偶，宁波江
北法院昨天也对一扒窃

730

元手机一部的
林某以盗窃罪判处拘役

3

个月， 并处罚金
1000

元。

扒窃 1 部手机
换来坐牢 8 月
两地法院昨均判

“扒窃入刑”第一案

■通讯员魏金金王索妮摄

昨天，绍兴市区气温达到37℃，绍兴市鲁迅小学一（7）班的冯懿倩
小朋友和伙伴们为执勤的交警叔叔送去了冰镇的西瓜、矿泉水。

叔叔，请吃西瓜

■通讯员谢佳

本报讯“ 我只有
17

分，亚健康状态。

平时自我感觉还是挺好的，看来需要加强安
全意识了。 ”一名青少年网友在杭州做完

19

楼论坛上的防范测试后回帖感叹。

6

月
27

日， 浙江省公安厅在杭州著名论坛———

19

楼网站上设置了以中小学生安全、避险预警
等防范题目为内容的安全意识测试。测试开

通两天以来，网民点击已超过
10

万次。

网民对中小学生安全防范的高关注度
不仅仅只是因为一时兴趣。暑假前后，学校
和家庭的监管交接容易造成中小学生安全

“ 真空”地带，学生溺水、触电、交通事故开
始进入多发期。 据统计，

2010

年
5

至
9

月
份，全省在海边、河塘等处游泳溺水死亡的
中小学生和幼儿共有

89

名，其中，流动人
口子女占

41%

，农村溺水事件占
78%

，中小
学生占

85%

。

为有效防止中小学生伤亡事故的发
生，由省公安厅统一部署，全省各级公安机
关结合“ 开门评警”大走访活动，在入夏期
间集中开展了以中小学生群体为主的安全
教育活动。

同时，通过增加暑期路面巡逻警力，深入
巡查民工子女较多的外来人口集聚地以及留
守儿童较多的农村，加大排查河流、水库、电网
线路等事故高发区域的安全防护隐患排查力
度，进一步加强高危区域的巡逻防范。

暑假到，中小学生安全进入“ 真空地带”

我省加强警力拧紧“安全阀”

原温州龙湾区女人大代表醉驾获刑


